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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5 福投债，债券代码：136014.SH）、福建省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福

投 01，债券代码：136387.SH）、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福投 02，债券代码：136563.SH）、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福投 01，债券代码：143205.SH）、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纾困专项债券（债券简称：18 闽纾债，债券代码：155028.SH）及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 福投 01，债券代码：112967.SZ）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披露的《福

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发行人子公

司涉及的重大诉讼有进一步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发行人子公司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福建

海峡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峡租赁”）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1. 诉讼对象：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云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度汽车”）； 

2. 诉讼请求：判令云度汽车向海峡租赁支付全部到期未付租金人民币

7,352.48 万元；支付逾期违约金；支付海峡租赁律师费损失 15.2 万元及保全保险

费 5.17 万元；判令云度汽车承担该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等）。 

（二）一审判决情况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 

1. 云度汽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峡租赁支付到期租金 7,352.48

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7,352.48 万元为基数，按照双方约定的日利率

万分之六的标准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2. 云度汽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峡租赁支付其为实现债权所发

生的合理费用 15 万元； 

3. 案件受理费 410,845 元及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云度汽车承担； 

4. 驳回海峡租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和解情况 

近日，海峡租赁、云度汽车与保证人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莆田国投”）就上述诉讼事项签订三方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云度汽车同意于和解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海峡租赁支付以下款项：

1）拖欠的主合同部分租金 3,524,800.00 元；2）2019 年 12 月 6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5 日止的违约金 1,367,561.28 元；3）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020 年 5 月 5 日的租

金 2,100,562.69 元；4）补偿海峡租赁为催收主合同项下租金支付的费用合计

203,666.40 元。 

2、海峡租赁在收到上述全部款项后，双方主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云度汽车将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的金额和日期归还租金及租赁

物回购款。 



3、莆田国投对和解协议中云度汽车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

报告并就发行人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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